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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89               证券简称：九芝堂               公告编号：2017-086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2017 年 11

月 14日以专人送达和传真方式发送给公司董事。会议于 2017 年 11月 20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9人，参加会议董事 9人。会议情况已通报公司监事会，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为并购基金优先级资金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拟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并购基金的优先级资金的实缴出资额及预期

投资收益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差额补足、远期回购等。担保最高额

度不超过 92196 万元（优先级资金本金 59100 万元及每年固定收益不超过 8%的

金额合计数），担保期限最长不超过七年，自签订的担保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署后续相关协议等法律文件，由公

司投资部门实际办理具体担保事宜。 

详细情况请参看本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公告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为并购基金优先级资金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90）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关于并购基金引入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议案 

接并购基金通知，并购基金拟引入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

商资管”）为并购基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招商资管认缴出资30000万元）。公司

董事会同意前述事项，并同意本公司与北京纳兰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招商

资管拟重新签署《珠海横琴九芝堂雍和启航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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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及在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由公司法定代

表人或授权代表代表公司签署后续相关协议等法律文件，由公司投资部门实际办

理与本次投资设立的并购基金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详细情况请参看本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公告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并购基金引入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91）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关于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附后。 

3.1提名李振国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2提名刘国超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3提名杨承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4提名盛锁柱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5提名李劲松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6提名徐向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关于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附后。 

4.1 提名王波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2 提名马卓檀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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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提名张昆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选举独立董事提案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独立董事候选人备案无异议后方

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关于确定董事、监事薪酬（津贴）原则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已届满，现确定公司第七届董事、监事

津贴（薪酬）的原则： 

1、董事、监事津贴（薪酬）根据岗位责任，参考公司业绩、行业水平综合

确定。 

2、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董事、监事，依据公司每年度关于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原则（方案）的规定领取相应薪酬；在公司担任其他管理职务的董事、

监事，依据其在公司的任职岗位领取相应薪酬。 

3、不在公司担任具体管理职务的董事、监事，将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独

立董事津贴按月发放，总额为 12 万元/年（税后）；其他董事、监事给予差旅补

贴。 

4、董事、监事出席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以及按《公司法》、《公

司章程》相关规定行使职权所需的合理费用（包括差旅费、办公费等），公司给

予实报实销。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上述 1、3、4、5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关于召开 2017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 2017年 12月 6日召开公司 2017年第 2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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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个人简历： 

1、李振国先生，196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北京

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牡丹江市友搏制药厂副厂长、

牡丹江友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长、牡丹江友搏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九芝堂健康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中国中药

协会副会长、全国工商联执委、黑龙江省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工商联副主席、黑

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牡丹江市工商联主席。李振国先生持有本公司

3679828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33%，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本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刘国超先生，195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哈尔

滨工业大学电机系专业，研究生学历，教授，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历任哈

工大团委德育研究室主任、哈工大社科系教研室主任、航天工业部《航天政工》

杂志执行编委、主编助理、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常委、团校校长、香港天华基金会

中国区首席代表、香港天华国际集团副总裁兼上海嘉滨实业公司董事长、香港国

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哈工大国家大学科技园常务副主任、黑龙江辰能哈

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牡丹江友搏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兼任黑龙江省人大代表、黑龙江省风险投资协作机构轮值主席。刘国

超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杨承先生，196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哈尔滨

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管理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副教授。历任哈尔滨工业大

学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教研室主任、新加坡亚洲电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灵泰药业董事、总经理，牡丹江友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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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总经理，牡丹江友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兼任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杨承先生持有本公司 19209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2%；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盛锁柱先生，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黑龙

江大学制药工程专业，本科学历，注册资产评估师、中级会计师。历任中国黄金

总公司桦南金矿局计划科长及副总工程师、牡丹江友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考核部

部长助理、财务部部长助理、经营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牡丹江友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盛锁柱先生持有本公司

11525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3%；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李劲松先生，1968年出生，硕士。曾任辰能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战略

投资部部长、鸡西辰能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黑

龙江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黑龙江辰能哈工大高

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为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李劲松先生未持有

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徐向平先生，1971年出生，本科。曾任本公司总经理、投资证券部负责

人、九芝堂制药厂副厂长、海南九芝堂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徐向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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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王波先生，1960年出生，本科，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现任本公司

独立董事、北京秦脉医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北京秦脉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总裁，石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南中和药业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王波先生与本公司、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马卓檀先生，1972 年出生，本科，具有中级职称（三级律师），已取得

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曾任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法律系副主任。现任本

公司独立董事、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执行合伙人（负责人），兼任宏昌电子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

公司、金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律师协会理事、深圳市律师协会

律师文化建设与表彰专门委员会主任、广东省律师协会证券专业委员会委员。马

卓檀先生与本公司、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本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张昆女士，1972年出生，本科，中国注册会计师，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曾任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助理人员、高级审计员。现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合伙人，兼任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张昆女士与本公司、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http://www.baidu.com/link?url=Bofqc5XYZ9C9cUkgl4FiSJw50rWn01fP4gVp0O8iktE4zR_x4HU9MYjmwO1QNfq2ojPTQ1cn9ayjK5CCD8DaY-qa-Msoy4Zf_CO9dE5r0sS



